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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龜山區壽山自辦市地重劃區 

第 4 次理事會議紀錄 

一、 會議時間：民國 111 年 11 月 9日(星期三)下午 1時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龜山區第一市民活動中心(桃園市龜山區明德路 203

巷 10 號)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主  席：陳森場 理事長 

記  錄：葉曜銘 

本重劃會計有理事人數 7人，出席人數 6人，已達到獎勵

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之規定。 

主席報告：略 

二、 提案一：提請召開會員大會補選「監事案」。 

說  明： 

1、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。 

2、 二、本會監事楊茂峰死亡，故依法辦理補選。  

辦  法： 

1、 本案提請理事會審議通過。 

2、 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4 條第 2

項規定，本案應有理事 4 分之 3 以上出席，出席理事 3

分之 2以上同意行之。 

3、 本案採記名投票方式，提請理事會議決。 

表決結果：出席理事 6人，計 6 人同意，表決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提請召開會員大會審議「修正章程案」。 

說  明： 

1、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。 

2、  原章程設立會址變更，予以修正。 

辦  法： 

1、 本案提請理事會審議通過。 

2、 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4 條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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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規定，本案應有理事 4 分之 3 以上出席，出席理事 3

分之 2以上同意行之。  

3、 本案採記名投票方式，提請理事會議決。 

表決結果：修改章程第 2條重劃會會址，出席理事共計 6人，經投票表

決結果，均同意通過。 

三、 會議決議：依據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3 條規定，

召開會員大會執行監事補選業務，並審議修正重劃會章程

會址。 

四、 散會時間：下午 1時 45 分。 

 


